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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实施目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关心体育工作，亲自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将全民健身

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

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更好满足全省人民体育健身需求，助力健

康山东建设，山东省政府印发了《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要求各市、县（市、区）认真贯彻

执行。济宁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省政府工作部署，积极推进

全市人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不断完善健身设施体系建设，为全

面构建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丰富全民

文体生活，提高全民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 

根据 2020 年资金预算安排，从体彩公益金提取 568.97 万元

用于济宁市体育器材购置项目，其中：省级财政财政资金 290

万元，市级财政财政资金 278.97 万元。 

2020年度济宁市体育器材购置项目资金支出累计 558.75 万

元，其中：省级财政资金支出 284.98 万元，市级财政资金支出

273.77 万元。 

（三）项目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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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体育局 2020 年在曲阜、邹城等 11 个县（市、区）

所辖 56 个行政村、社区完成了 60 个健身运动场地硬化工作（每

个健身运动场地包括 1 个约 608 ㎡的篮球场、1 个约 50 ㎡的健身

器材场地）；在曲阜、金乡等 11 个县（市、区）所辖 68 个行

政村、社区实际完成双位太空漫步机、腰背按摩器等 774 件健

身器材的购置、安装、验收、移交等工作。 

二、绩效目标 

（一）总体绩效目标 

到 2020 年，全市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进一步增强，每周

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53%以上，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达到 38%以上。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设施

体系、组织体系和健身指导体系。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全民健身在倡导健康生活、团结凝聚人心、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著。 

（二）2020 年度具体绩效目标 

2020 年计划在曲阜、邹城等 11 个县（市、区）所辖 56 个

行政村、社区完成 60 个健身运动场地硬化工作（每个健身运动

场地包括 1 个约 608 ㎡的篮球场、1 个约 50 ㎡的健身器材场地），

计划硬化健身场地 39480 平方米；在曲阜、金乡等 11 个县（市、

区）所辖 68 个行政村、社区计划完成双位太空漫步机、腰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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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器等 1004 件健身器材的购置、安装、验收、移交等工作。丰

富城乡居民的文体生活、提高居民身体素质，增加幸福感指数。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价旨在通过对济宁市2020年体育器材购置项目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和评判，综合评价

度济宁市 2020 年体育器材购置项目的合理性、资金管理活动的

效率性和资金投入的效益性，规范济宁市体育器材购置项目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进一步促

进发挥财政资金对于增加和完善健身场地建设、体育器材购置

的重大作用，提高城乡居民身体素质、丰富居民文体生活、提

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推动建立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财政

资金分配与管理制度，提升财政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为以后年度体育器材购置项目资金的投入方式、资金规模、支

持方向等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次评价对象为济宁市 2020 年体育器材购置项目 568.97

万元财政资金（体彩公益金），其中：省级财政财政资金 290

万元，市级财政财政资金 278.97 万元。 

（二）评价依据 

按照济宁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中心的要求，我评价工作小

组以济宁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

法》的通知（济财绩〔2020〕2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委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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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济财绩〔2021〕

5 号）等相关文件为依据，搜集了市体育局相关制度、计划备案

表、招投标文件、合同、验收台账等相关资料。 

（三）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济宁市 2020年体育器材购置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遵循“客观、

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依据“绩效导向、突出结果”的评价

思路，从多层面、多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同时结合现场抽样核

实，评价该项工作的整体绩效。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运用

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等方法进行评价。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济宁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办法》的通知（济财绩〔2020〕2 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委

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济财绩

〔2021〕5 号）等相关文件为依据，绩效评价小组遵循“客观、

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依据“绩效导向、突出结果”的评价

思路，从项目全过程出发重点结合“绩”“效”两要素和决策、过程、

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进行指标体系设计，指标权重按照自上而

下的层次分步确定。采取会议座谈、文案研究、实地勘查、数

据判断、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来获取信息，并在对信息进行综

合分析的过程中进一步修订完善指标体系或权重设置。为了更

加有效的评价体育器材购置项目资金的使用效果，结合项目特

点， 依据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系统性、经济性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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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了包括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 4 个一级指标；项目

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项目效益等 10 个二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绩效目标合理性、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实际完成率、质量达标率、社会效益、公众

满意度、可持续影响等 18 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工作采用书面评价（非现场评价）和现场评价相

结合并以现场评价为主的方式，通过书面评价及现场评价取得

的信息，使用评价小组编制的《2020 年度济宁市体育器材购置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指标和评分标准，对 2020 年度济宁

市体育器材购置项目的绩效评分结果为 88.38 分。评价等级为

良。其中：项目决策类指标权重为 15 分，得分为 15 分；项目

管理过程类指标权重为 25 分，得分为 20 分；项目产出类指标

权重为 30 分，得分为 25.85 分；项目效益类指标权重为 30 分，

得分为 27.53 分。评价得分详见表 1： 

表 1.济宁市 2020 年体育器材购置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 标 分值（权重） 得 分 

项目决策 15 15 

项目过程 25 20 

项目产出 30 25.85 

项目效益 30 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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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88.38 

评价等级  良 

 

（二）绩效分析 

具体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绩效分析： 

1.决策 

体育器材购置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

标设计合理，绩效指标量化、明确，项目预算编制科学、资金

分配合理。决策指标分值为 15 分，评价得分 15 分，得分率 100%。 

2.过程 

体育器材购置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基本合规，管理制度健全方面有待完善，在审批、验

收等环节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过程指标分值为 25 分，评价得

分 20 分，得分率 80%。 

3.产出 

体育器材购置项目场地硬化、体育器材购置未完成计划，

体育器材购置质量达标但部分场地硬化未达标，体育器材购置

完成及时但场地硬化完成不及时，场地硬化及体育器材实际购

置成本均小于计划数。产出指标分值为 30 分，评价得分 25.85

分，得分率 86.17%。 

4.效益 

健身场地建设和健身器材配置，丰富了城乡居民的文体生

活，增强了城镇居民体质，提高了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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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占农村（社区）留

守人口的 7.27%，每星期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占农村（社

区）留守人口的 14.14%，低于《山东省全民建设实施计划

（2016-2020 年）》的总体要求。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务院印发了《全民

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的通知，山东省政府印发了《山东

省全民健身计 2021—2025 年）》征求意见稿，将对体育器材购

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产生可持续影响。市体育局制订了《济

宁市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将要实

现的目标和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所要做的

具体工作，比如，计划确定未来 5 年实现村级全民健身设施全

覆盖、县级体育公园全覆盖等，将持续推进体育设施建设。 

抽取任城区、兖州区，曲阜市、邹城市、金乡县、嘉祥县、

梁山县、高新区等 12 个县（市、区）所辖 19 个行政村（社区），

每个村随机抽取 5 户左右村民，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调

查问卷 95 份，收回有效问卷 79 份，均由村民本人自行完成，

最后分别用收回的调查问卷平均得分计算村民满意度得分率，

然后根据得分率分别计算本次评价社会公众满意度为 94.91%。 

效益指标分值为 30 分，评价得分 27.53 分，得分率 91.77%。 

五、项目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申请及审批把关不严，存在健身器材安装过于

分散、篮球场与道路混用、篮球场及健身场地选址不当等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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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现象。 

（二）项目验收环节有待规范。截至评价日（2021 年 8 月

26 日），尚有 230 件健身器材未安装到位，而验收报告却显示

全部竣工验收，验收环节流于形式。 

（三）健身人数较少，占比不高。评价彭庄、太平三村等

10 个村的村民健身情况，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约有 560 人，

占农村（社区）留守人口的 7.27%，每星期参加 1 次及以上体

育锻炼的人数大约有 1090 人，占农村（社区）留守人口的

14.14%，低于《山东省全民建设实施计划（2016-2020 年）》的

总体要求，推进全民健身事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健身设施的后续管理有待规范。现场评价时发现，

部分村的村民将健身场地当成了晾晒场，影响了村民的健身运

动。 

六、有关建议 

（一）建议市体育局从项目立项、申请到项目审核、采购、

安装、验收和交付使用，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科学

布局行政村（社区）健身器材的安装，按照体彩公益金得相关

规定规范项目管理，加强全民健身宣传，提高全民健身热情，

充分发挥健身器材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避免体育设施的闲置、

浪费。现场评价时发现，与百姓大舞台建在一起的体育设施，

使用效率普遍较高，市体育局在科学布局健身器材的安装时，

可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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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尚未安装交付的健身器材，应积极落实，查找

原因，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安装到位。 

（三）针对农村（社区）特点，探索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

推进农村健身事业的发展，全面提升村民健身的比例，让体育

健身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许多村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

为参见劳动就是锻炼身体，这种错误的观念严重阻碍了农村社

区体育的发展，因此转变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极为关键；

村级领导干部应起带头作用，积极呼吁全村人健身，引入先进

的体育思想教育观念，提升村民的锻炼热情，全面推进农村健

身事业的发展。 

（四）指导乡村（社区）规范和完善健身器材的后续管理，

保障健身设施的正常使用。市体育局可考虑在项目申请时就要

求村（社区）配备体育设施管理员，专门负责健身器材的后续

管理和维护。 

 


